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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师范类专业学生教育实践双导师制管理办法（试行）

教函〔2017〕21 号

各单位：

教育实践是教师教育重要的教学环节，是联系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教育实践指导教师的

构成及其能力素养对于提高师范生教育实践能力及教师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为保证教育

实践工作质量和工作目标的实现，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教师〔2016〕

2 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教师〔2017〕13 号）的文

件精神，我校对进行教育实践的学生采用校内指导教师和中小学（幼儿园）指导教师共同指

导制（简称双导师制），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聘任条件

（一）校内指导教师

1.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

2. 专业基础理论、教育理论扎实，专业基本技能和教育教学技能娴熟，知识结构合理，

教学经验丰富。

3. 了解基础教育，熟悉新课程改革，熟知国家教师教育政策。

4. 具有较强的教研能力和较为丰富的教研经验，教研成果突出。

5 .热爱任教学科，能够深入基础教育，乐意参与基础教育教学改革。

6.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

（二）中小学（幼儿园）指导教师

1.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

2. 掌握专业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较好的教育理论素养。

3. 教育教学基本功扎实，教育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成绩突出。

4. 具有优异的学科教学能力，了解高校师范教育改革发展的动态和师范生教育实践方面

的要求。

5. 热爱任教学科，熟悉新课程改革，乐于参与对师范生的培养。

6. 原则上，应具有高级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历。

二、职责与任务

（一）校内指导教师

1. 积极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努力把握学科前沿动态，主动适应我国新课程改革与发展。

2. 根据实习计划，落实所去实习学校实习学生的实习任务、办公地点及生活事宜。

3. 加强对实习学生的业务指导。从实习内容、实习方式、实习环节等方面全方位进行指

导，指导实习学生做好实习教案、听课评课记录、实习鉴定表等，督促他们备课、撰写教案、

提高授课水平。

4. 对实习学生严格管理，通过现场巡回指导和电话、微信、信息化管理平台等不同方式

加强对学生实习情况的检查、监督，指导教师每人每周至少指导学生三次。

5. 积极加强与实习单位的联系，争取实习单位的配合，协调解决校外指导教师或实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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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反映的问题。

6. 征求实习学校对我校教育实习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撰写实习总结。

7. 撰写实习学生的评语，做好实习材料的催交和检查工作。

（二）中小学（幼儿园）指导教师

1. 积极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努力把握高等学校教师教育改革动态，主动适应教师教育新

课程改革与发展。

2.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在师德、工作态度、教学业务、班

级管理等方面做出榜样。

3. 对实习学生做到真诚关心、耐心指导，传授自己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和班级管理的方

法和艺术，帮助学生快速成长。

4. 在征求实习学生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好实习的指导计划和具体安排，并严格执行。

5. 了解实习学生的真实实习情况，遇到问题及时处理或反映。

6. 做好实习学生实习情况的评价与鉴定工作。

三、聘任程序

1. 相关二级学院根据本学院师资情况和校外教师情况，在征求本人意见的基础上，确定

校内指导教师和中小学（幼儿园）指导教师名单，报学校审核备案。

2. 校内指导教师和中小学（幼儿园）指导教师的聘期一般为两年。聘期内不能履行职责

者，予以解聘。

四、培训

相关二级学院在聘任指导教师后，适时组织岗前培训，以明确指导教师的各项权利与义

务。实践指导教师的培训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可以是有计划地组织指导教师进行集中培训或

考察学习，召开经验交流会和教师教育研讨会，提升指导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五、考核与管理

1. 校内指导教师和中小学（幼儿园）指导教师在每学期初要向所在相关二级学院提交指

导工作计划，根据所承担的指导工作任务，阐明本学期指导工作设想、学生教育实践指导计

划等情况。同时要做好指导工作记录，建立完善的指导工作档案。

2. 相关二级学院每学期末应对导师及班主任的指导工作进行评审，奖先评优，并在指导

工作档案中作好记载。

3. 相关二级学院负责对校内指导教师和中小学（幼儿园）指导教师进行考核评估，主要

对导师履行职责情况、指导工作质量等方面进行全面考评，以保证学生教育实践质量。

六、退去机制

聘期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导师，将取消导师资格。

1. 所指导的学生中一半及以上评价其不适合担任指导教师的。

2. 未能完成年度指导工作任务的。

3. 年度考评不合格的。

七、相关二级学院可根据本办法结合专业实际制订相应的实施细则。

八、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2017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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